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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拟在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大亚湾石化工业区内

新建 40 万吨/年轻汽油醚化装置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公用工程和辅助设施充

分依托现有工程。 

本项目的建设将促进我国车用汽油质量升级，促进当地社会经济进步。本项目的建

设符合当前国家石化行业发展方向，是我国车用汽油的质量升的重要一步，符合惠州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非常显著，将极大地推进

当地的工业化进程，对于促进企业及惠州市经济的持续发展、提高车用汽油的质量升级

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规

定，该项目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为此，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

司委托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开展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规定及《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相关要求，我公司在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过程中组织开展了公众参与调查工作。公众参与遵循公开、平等、广泛和便利的原则，

广泛征求了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代表意见，充分考虑了群众反映

的意见、要求和愿望，为建设项目和环境保护决策提供了参考意见。公众参与过程的合

法性、形式的有效性、调查对象的代表性、结果的真实性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 40 万吨/年轻汽油醚化装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 

2  首次信息公开情况 

2.1 信息公开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在确定委托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公开

（2020 年 2 月 28 日~2020 年 3 月 13 日），公示包括项目名称、项目概要、建设单位的

名称和联系方式、评价单位和联系方式、征求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

式等内容。第一次公示公开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规定。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

况见表 2-1。 

表 2-1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类别 内容 

公开形式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政府网站、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网站 

公开时间 2020年2月28日~2020年3月13日 

公开内容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二）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信息公开后，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和环评单位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接

受公众咨询，记录公众的意见、联系方式等，并按规定反馈意见的处理情况。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

价相关的意见。 

2.2 信息公开方法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在惠州大亚湾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网站和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网站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进行首次信息公开，网络信息公开截图见图 2-1~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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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本项目环评首次信息公开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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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本项目环评首次信息公开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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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情况 

3.1 信息公开内容及时限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形成后，我公司公开了下列信息，征求与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征求意

见稿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 

（1）建设项目情况简介；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4）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的方式和途径； 

（5）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6）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7）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8）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信息公开后，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和环评单位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信函等形

式，接受公众咨询，记录公众的意见、联系方式等，并按规定反馈意见的处理情况。 

本次征求意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 年 4 月 1 日~2020 年 4 月 15 日，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3.2 信息公开方法 

3.2.1 网络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在今日惠

州网和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网站进行了征求意见稿网络信息公开。公开信息截图见

图 3-1~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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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征求意见公开今日惠州网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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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征求意见公开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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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进行公示，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和 4 月 8 日在《惠州日报》上刊登神本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开信息。报纸公开信息见图 3-3~图 3-4。 

 

图 3-3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4 月 1 日惠州日报报纸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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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4 月 8 日惠州日报报纸截图 

3.2.3 现场张贴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进行公示，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开始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

告的方式公开，持续时间不少于 10 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

求。现场张贴结果见图 3-5~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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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澳头现场张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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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霞涌现场张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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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石化区东门现场张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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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石化区西门现场张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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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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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

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本项

目在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对于本项目环境影响方面的质疑，因此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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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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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

众参与说明。”本次公示为报批前公开。 

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6 月 2 日在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网站和中海

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网站进行了拟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网络信息公开，公开信息截

图见图 6-1~图 6-2。 

 

 

图 6-1  全本公开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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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全本公开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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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  他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保存在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可供环保部门和公众查阅。 

联 系 人：李工 

地    址：惠州市大亚湾区石化大道 426 号中海油大厦 

电话/传真：0572-3681229 

 


